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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 

沪财会〔2021〕20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 2021 年度上海市会计高级（后备）
人才培养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深化本市会计人才培养，提高会计人才核心竞

争力，发挥会计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，助力本

市“十四五”规划开好局，经研究决定启动 2021 年度上海市

会计高级（后备）人才培养工作，并委托上海财经大学具体

实施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培养目标 

按照因材施教、学用结合的原则，实行集中培训与在职

学习实践相结合、课堂教学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培训方式，

通过建立学习、研究、实践、交流平台，全面培养和提升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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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对象的综合素质，努力为本市高级会计人才提供重要储备。 

二、报名条件 

根据要求，参加报名人员需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1. 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目

前从事会计管理工作； 

2.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，无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。 

（二）资格条件 

1. 取得中级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及以上或注册会计师资

格； 

2. 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，能够基本运用英语进行听说读

写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； 

除符合以上条件外，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，或获得

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金银榜，或参加市级会计知

识竞赛获得荣誉称号的人员，优先考虑。 

三、选拔程序 

培训对象的选拔由市财政局统一组织，主管财政部门及

上海财经大学协助完成。具体程序如下: 

 （一）正式申报。申报人员应通过上海市会计人员信息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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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系统（https://www.czj.sh.gov.cn/ACM/userLogin.jsp）进行注

册登录，登录后在“会计人才培养报名”模块中进行网络报

名，按照操作手册或系统提示完成报名流程，其中，须按要

求下载并上传加盖单位公章的《推荐意见》。报名时间为 2021

年 4 月 8 日至 5 月 19 日，申报资格需经申报人员所属主管财

政部门及市财政局审核通过后，方为有效。 

（二）选拔笔试。对经审核通过的申报人员将进行选拔

笔试，笔试内容为会计、公司战略、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等。

考试采用开卷形式，考试时间初步定为 2021 年 5 月 29 日              

（具体时间、方式另行通知）。 

（三）确定培训对象。根据笔试成绩和资料审核情况综

合评定，择优录取，确定入选学员名单。2021 年度上海市会

计高级（后备）人才培养计划招生人数为 75 人，包括企业类

和行政事业类。 

四、培训时间   

2021 年度上海市会计高级（后备）人才培养计划的培训

工作初定 6 月—8 月完成，培训时间累计 10 天。 

五、培训方式 

（一）集中培训。以专题讲座、专题研讨、案例讨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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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坛等方式为主，以案例教学为主要教学形式，培养内容主

要包括企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制度、并购重组、内控与风险、

财务管理、领导力等，集中培训目标是夯实理论基础、更新

知识结构、创新经营观念、拓展管理视野，提升学员综合财

务管理能力。   

（二）跟踪管理。上海财经大学向学员提供必读和选读

书目，并组织开展有关研讨、讲座等活动。 

（三）打造平台。建立会计高级（后备）人才学习、研

究、实践、交流平台，引导学员在培训结束后，持续进行在

职学习，进一步提升学员理论联系实际、解决实际问题的能

力。 

六、培训管理 

（一）市财政局负责会计高级（后备）人才培养工作的

组织管理。上海财经大学负责培训期间的教学管理，建立学

员档案，系统记载学员的学习、科研和活动等情况。 

（二）颁发上海市会计高级（后备）人才证书。学员学

习期满，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并经考核合格者，将

颁发由上海市财政局和上海财经大学用印的上海市会计高级

（后备）人才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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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培训费用 

培训费用由市财政专项经费解决。 

 

联系方式:   

1. 技术联系电话：63185009 

2. 业务联系电话：54679568-17041 

3. 培训联系电话：13917763766 

 

 

 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
2021 年 3 月 22 日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，各区财政局，市财政监督局，市财务 

会计管理中心，上海财经大学。 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3 日印发 


